
北大附属实验学校烟台学校

考试管理规章制度

一、考试组织

(一)教务处

1.教务处负责期中、期末考试及九年级月考、模拟考

试、毕业考试等项考试的统一安排、调度。包括考场的设

置、编排，考号确实定和监考、阅卷老师的安排。

2.教务处安排专人分卷、录分。录分老师对所录分数

的正确性负责。其他老师不得擅自改动所录分数。如有过

失，须经教务处同意，方可改动。

(二)班主任

3.各班班主任须根据教务处通知在考前及时把本班人

数及桌椅等情况报教务处，并亲自到教务处核对学生。各

班钥匙须在考试前一天下午放学前交到教务处。

4.各班班主任须在考试前向学生讲清考试的详细要

求，并把考场、考号等有关事宜向学生讲清楚。

二、老师标准

(一)监考标准

5.监考老师要严格遵守考试时间，至少应当在开考前

10 分钟到教务处领取试卷，在开考前 5 分钟到达应到考



场。考试终了铃响，立即收卷，不得擅自延长考试时间，

更不得提早收卷，或催促考生提早交卷。

6.首科考试监考老师须在开考前 20 分钟进入考场、粘

贴考号。考号的粘贴一律按照面对黑板“高右低左”的原

那么，即高年级考生在课桌右方，低年级考生在左方。

7.监考老师须在考生答卷前提醒考生认真填写卷头，

要求考生把考号、班级、姓名等项工整书写在指定位置。

8.期中、期末考试每考场要保证 2 人同时监考，不得

互相替班。

9.监考老师在考场内不得闲谈、不得看与本场考试无

关的材料。遇有考生提问，应予以妥善处理。

10.监考老师要按考号顺序由小号到大号认真收卷，标

准装订。遇有缺考，把试卷订在与该考生考号相应位置，

不准出现串号、错订、反订现象，更不得漏收试卷。

11.监考期间，监考老师要对所监考场的物品管理、卫

生管理负责，催促考生把废纸、包装袋等垃圾物带走。

12.负责考试期间纪律管理的老师要及时到位，认真管

理学生，制止任何在考场附近逗留、喧哗等影响考试正常

进展的行为。

13.与考试无关人员，特别是有关任课老师，未经允

许，不准进入考场;必要时，经有关指导或教务处允许，可

进入考场作适当说明，但不得提示试题解法。



14.考试期间，各班班主任要安排学生正常值日，保持

楼内外分担区卫生。

(二)阅卷标准

15.期中、期末考试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老师阅卷或异校

交换阅卷。学校统一评卷时，期中考试由本年级本学科任

课老师阅卷，期末考试由其他年级本学科老师阅卷。根据

实际需要，期中、期末考试安排非考试科目老师协助局部

科目阅卷。九年级月考、模拟考试、毕业考试由本年级本

学科任课老师阅卷。异校交换阅卷，学校对交换学校做好

保密工作。

16.期中、期末考试阅卷时，原那么上以参考答案为

主，如发现参考答案有误，须向主管指导请示、汇报，再

作处理。

17.试卷中考生所做答案的正误应有标准的批阅符号，

得分、减分须使考生明白。

18.老师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阅卷任务。阅卷期间，不

得把试卷拆封。

19.阅卷过程中，任何老师不得干扰其他老师阅卷;阅

卷老师也不得主动将所阅试卷提供应别人。

20.试卷总得分须认真计算、核查，确保准确无误。

21.期中、期末考试，阅卷老师应在指定位置签名。



22.期末考试，录完分的试卷由教务处保存备学校抽

查。

23.学校抽查试卷时，如发现漏判、错判等现象，差多

少分全部试卷均增(或减)相应的分数。

24.任课老师对阅过的试卷有疑问，可向教务处申诉，

但不得擅自更改。学校将视详细情况进展复查。

三、考生标准

25.考生要遵守考场纪律，进入考场后要保持肃静。要

按考号入座，不得随意串座。要尊重监考老师，服从指

挥，严禁顶撞监考老师等现象的发生。

26.考生要保证考试作息时间，不得迟到。开考 30 分

钟后不得进入考场，不得提早交卷。

27.考生进入考场后须将所带书包等非考试必需品放在

教室前面指定位置，不得带入座位。

28.考场上，考生不得做出任何影响考试正常进展的行

为，如把相关书籍、资料带在身边，不得做与考试无关的

动作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。

29.考生须在答卷前工整填写卷头。考号、班级、姓名

一律写在试卷左上方指定位置，不得漏填。

30.考生须珍惜任课老师的辛勤劳动，以严肃认真的态

度认真答卷。如遇试卷分发错误或字迹模糊，可举手向老

师询问。



31.考生不得把考卷带出考场。

32.考试完毕，考生须安静分开考场，不得在楼内逗

留，不得在一楼附近活动、喧哗。

33.考试期间，考生须保护所在考场备品，保持卫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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